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
115學年度專業及技術教師甄選 
應考生自備工具表（1人份） 

  

一、安全防護裝備 

項 次 工  具  名  稱 規  格  及  尺  寸 單 位 數 量 備          註 

1  安全眼鏡  付 1 1. 選手務必攜帶才

能進入競賽場。 

2. 選手應於競賽場

中確實戴用所需

安全防護裝備。 

2 安全皮鞋  雙 1 

3 防塵口罩  只 1 

4 耳塞  付 1 

二、競賽工具 

項 次 工  具  名  稱 規  格  及  尺  寸 單 位 數 量 備          註 

1 平鉋 粗、中、細 組 1 1. 左列為建議選手

可選用之競賽工

具，如有非左列之

項目，需經由裁判

許可方可使用。 

2. 除車、銑床，選手

可自行攜帶之電

動工具或電器用

品，並擁有安規認

證標章。又，如有

使用時機之疑慮

需經全體裁判許

可方可使用。 

3. 自行攜帶之電動

工具，其外觀尺寸

以可置放於個人

工作崗位為原

則，嚴禁影響其他

選手及廠內動線。 

2 小平鉋  支 1 

3 平鑿 3mm – 36mm 組 1 

4 圓鑿 3mm – 36mm 組 1 

5 銼刀 平型、圓型、半圓型 組 1 

6 木工小刀  支 1 

7 圓規 200mm 支 1 

8 劃線規 200mm 支 1 

9 鋼尺、游標卡尺、

高度規…等精密

量具 

適當尺寸  適當 

10 組合角尺 300mm 組 1 

11 R 規 R1-R7，R7.5-R15 組 各1組 

 


